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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鄉「雲林縣褒忠鄉埔姜崙生命紀念園區使用管理自

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令、公告、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

後條文各1份，請惠予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「雲林縣褒忠鄉埔姜崙生命紀念園區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

修正案業經本鄉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定期會議決通過

(雲林縣褒忠鄉民代表會113年11月22日褒鄉代字第

1130300076號函)。

三、敬請雲林縣政府惠予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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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村辦公處、埔姜村辦公處、馬鳴村辦公處、新湖村辦公處、有才村辦公處、田
洋村辦公處、龍岩村辦公處、潮厝村辦公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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